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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简称：招商银行 H 股简称：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：2016-012 
A 股代码：600036 H 股代码：03968  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招商银行”）

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召开，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

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： 

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 

修订对照表 

序

号 
原章程条款 新章程条款 

1 第七十一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十五）审议本行在一年内购买、出售重

大资产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

30%的事项。 

第七十一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十五）审议本行单笔股权投资及其他

对外投资和单笔购置与处置固定资产

（包括不动产及其他固定资产，下同）

及其他资产金额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 10％的事项，以及在一年内累

计购置与处置重大资产(包括但不限于

股权、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)超过本行最

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事项。 

2 第一百六十三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

责，对本行经营和管理承担最终责任，并

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九）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，决定本行

的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

对外担保事项、关联交易等事项； 

第一百六十三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

责，对本行经营和管理承担最终责任，

并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九）在本章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以及

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，决定本行的股权

投资及其他对外投资、固定资产及其他

资产的购置与处置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

保事项、关联交易等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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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第一百六十六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

用本行资产所作出的投资和资产处置权

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重大投

资项目和资产处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、专

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投资金额不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

净资产 10%（含 10%）的对外投资项目

由董事会批准，对于超过前述限额的对外

投资项目，须由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固定资产购置和资产处置在五亿元人民

币（含本数）以下的由董事长授权行长批

准；五亿元人民币以上、十亿元人民币（含

本数）以下的由董事会批准；十亿元人民

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董事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，如拟处置固定

资产的预期价值，与此项处置建议前四个

月内已处置了的固定资产所得到的价值

的总和，超过股东大会最近审议的资产负

债表所显示的固定资产价值的 33%，则

董事会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前不得处置

或者同意处置该固定资产。 

 

本条所指对固定资产的处置，包括转让某

些资产权益的行为，但不包括以固定资产

提供担保的行为。 

 

本行处置固定资产进行的交易的有效性，

不因违反本条第一款而受影响。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

运用本行资产所作出的投资和资产处置

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重

大投资项目和资产处置应当组织有关专

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

批准。 

 

单笔股权投资或其他对外投资和单笔购

置与处置的固定资产或其他资产金额不

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%

（含 10%）的，由董事会批准。对于超

过上述限额的，须由股东大会批准。高

级管理层的投资和资产处置权限，由董

事会进行授权。 

 

董事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，如拟处置固

定资产的预期价值，与此项处置建议前

四个月内已处置了的固定资产所得到的

价值的总和，超过股东大会最近审议的

资产负债表所显示的固定资产价值的

33%，则董事会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前

不得处置或者同意处置该固定资产。 

 

本条所指固定资产购置与处置，包括转

让资产权益的行为，但不包括以固定资

产提供担保的行为。 

 

本行处置固定资产进行的交易的有效

性，不因违反本条第一款而受影响。 

 

 

除上述修订外，本公司现行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

议，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三

分之二以上通过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《公司章程》需提交中国

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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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30 日 


